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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暨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海医药”）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上海市北苏州路

２０

号上海大厦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

董事九名（其中：陆申董事、曾益新独立董事以电话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本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召开法定人数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

吕明方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上海医药 （集团） 有限公司抗生素业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本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

二、《关于收购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ｔｄ．

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以北京地区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医药分销网络资源，真正实现上海医药向全国性医药大

型企业的转变，成为总部设在上海、拥有全国性分销网络的全产业链大型医药产业集团，本公司拟收购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ＣＨＳ

”）的控股权。

（一）本次收购项目的重要目的和战略意义（详见本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

（二）被收购方

ＣＨＳ

概况（详见本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

（三）本次收购流程概述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实科技”）作为收购实体，收

购

ＣＨＳ

股东所持有的

ＣＨＳ

的大部分股权以实现公司对

ＣＨＳ

的控股地位。 本次收购分以下阶段进行：

１

、上海医药通过上实科技收购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Ｉ

，

Ｌｔｄ．

所持有的

ＣＨＳ

的

２１

，

８５７

，

９２３

股优先股，占

ＣＨＳ

总股本的

２．６３３５４％

。 每股价格为

４．３

元，总对价为人民币

９３

，

９８９

，

０６８．９

元。

上海医药及上实科技于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Ｉ

，

Ｌｔｄ．

就上述收

购事宜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该次收购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完成股份交割。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就收购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ｔｄ．

股权与出售方签署投资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就上述收购事宜与有关出售方签署投资意向

书（有关投资意向书详见本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 《投资意向书》签署后，公司开展了对

ＣＨＳ

的深入尽职调查，并按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收购事项的定价原则，根据对目

标企业的尽职调查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综合确定了收购价格。

公司在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收购事宜后， 已于

１２

月

１４

日与

ＣＨＳ

股东百奥维达、

礼来、

ＮＥＡ

、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Ｐｔｅ Ｌｔｄ

和

Ｓａｇａｍｏｒｅ Ｂｉｏ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ＬＬＣ．

正式签署《股份购

买协议》，并将相关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通过上述交易，本公司已通过

ＣＨＳ

六家股东收购

ＣＨＳ

合计

６５．２４％

控制性股权，合计作价

２３．２８

亿

元人民币。

４

、在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同时，公司可能视情况以同样的作价原则进一步收购

ＣＨＳ

的其余股份，最高

至收购

ＣＨＳ

全部股权。

（四）收购实施方案

１

、公司通过上实科技向境外金融机构（非关联方）借款用于支付本次收购的款项，并授权公司董事会

执行委员会具体处理境外借款的所有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贷款方、贷款额、利率、期限、担保方

式，谈判、修改、签署、执行与借款相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相关文件等。

２

、 公司收购百奥维达 、 礼来 、

ＮＥＡ

、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Ｐｔｅ Ｌｔｄ

和

Ｓａｇａｍｏｒｅ

Ｂｉｏ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ＬＬＣ

合计持有的

ＣＨＳ

的

６２．６１％

的股权，该部分股权的总对价为人民币

２

，

２３４

，

３９８

，

３３６

元。 股

份购买协议细节如下：

①

收购方

上海医药及其全资子公司上实科技（以下简称“收购方”）。

②

出售方

ＣＨＳ

的股东方：（

ｉ

）

ＢｉｏＶｅｄａ Ｃｈｉｎａ

，

Ｌ．Ｐ．

， （

ｉｉ

）

ＢｉｏＶｅｄａ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ＩＩ

，

Ｌ．Ｐ．

， （

ｉｉｉ

）

Ｌｉｌｙ Ａｓｉ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Ｅｌｉ Ｌ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 （

ｉｖ

）

Ｎｅｗ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１２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

ｖ

）

Ｎｅａ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２００８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

ｖｉ

）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Ｐｔｅ Ｌｔｄ

， 以及（

ｖｉｉ

）

Ｓａｇａｍｏｒｅ Ｂｉｏ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

ＬＬＣ

。

③

交易标的

ＣＨＳ

的

１８８

，

９６０

，

８９７

股普通股、

３３０

，

６６６

，

６２３

股优先股，以上股份（以下简称“目标股份”）占

ＣＨＳ

总

股本的

６２．６１％

。

④

收购价格

收购方收购目标股份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２

，

２３４

，

３９８

，

３３６

元。

⑤

收购价款支付与股权交割

本次收购出售方的股权交割应在协议中所规定的各方义务的所有条件被满足（如交易获得授权或审

批）或在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被放弃（根据其条款仅可在交割时或于交割日被满足的条件除外）后的第三

（

３

）个营业日开始举行。

交割时，出售方应向收购方出售并交付不存在所有权利负担的出售方股份，连同该等股份于交割时附

带的所有权利和授权。 同时，收购方应以电汇即时可用资金至出售方的指定银行账户的形式，向出售方支

付购买对价。 购买对价及其他款项数额以人民币表示，但收购方应以相应的人民币数额的美元等值向出

售方支付以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支付义务。

３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同样的作价原则进一步收购

ＣＨＳ

的其余股份，最高至收购

ＣＨＳ

全部股权。

４

、为使公司本次收购顺利进行，建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全权办理

本次收购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最终收购股权比例和最终收购价格；谈判、修改、签署、执行本次

收购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相关文件；办理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手续，制作、修改相关材料；以及其他

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事宜。

（五）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收购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内有效。

上述（四）

／２

、

３

、

４

项事宜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设立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积极科学地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决定设立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 推选吕明方董事长、白慧良独立董事、汤美娟独立董事为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推选

吕明方董事长担任召集人。

四、《关于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规范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和工作程序，促使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公司制

订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五、《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上海好望角大饭店（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承嘏厅

４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不提供网络投票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购买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抗生素业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详见本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０－４２

）

否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购买上海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抗生素业务资产相关的事宜的议案

否

３

关于收购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ｔｄ．

股权的议案 否

４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收购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ｔｄ．

股权相关的事宜的议案

否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四）会议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参会方法

１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２

、现场会议登记地点：上海好望角大饭店（肇嘉浜路

５００

号）应睐厅

３

、登记办法：

（

１

）个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和被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通信地址、电话及邮政编码；

（

３

）公司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地、周凌岑；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７３０９０８

转董事会办公室；传真：

０２１－６３２８９３３３

。

（七）其他事项

１

、根据《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将严格依法召集、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

２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４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５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股东，如未办理股东登记，也可按照五

／

（五）

／３

“登记办法”中规定的相关证件

和文件前往会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联系方式

委托人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２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１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上海医药”）拟以现金收购上海医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药集团”）持有的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药业”）合计

９６．９％

股权；以现

金收购上药集团持有的上海新先锋华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康医药”）

１００％

股权。本次收购总对

价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７７８

万元（以评估备案确认值为准）。

２

、上海医药同意新亚药业接受上药集团的委托，受托管理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先

锋药业”），并与上药集团签署相应的托管协议。

３

、上海医药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根据具体情况全权办理此次收购相关的事宜。

●

上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先锋药业为上药集团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上述交易内容中的

１

、

３

项事宜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初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通过该次重组，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药集团下属主要经

营性医药资产（除抗生素业务等资产外）已注入本公司，抗生素业务等资产因未能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

和财务要求而未纳入该次重组范围，上药集团承诺最迟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将其重组后的抗生素业

务资产注入上海医药，现上药集团已基本完成抗生素业务资产重组，本公司拟向上药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抗

生素业务资产，包括：

１

、本公司拟以现金收购上药集团持有的新亚药业合计

９６．９％

股权；以现金收购上药集团持有的新华

康医药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总对价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７７８

万元（以评估备案确认值为准）；

２

、同意新亚药业接受上药集团的委托，受托管理新先锋药业，并与上药集团签署相应的托管协议；

３

、为使本公司此次收购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资产顺利进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根据具体情况全权办理此次收购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谈判、修改、签署、执行本次收购中发生的一

切协议、合同和相关文件；办理本次收购的相关法律手续，制作、修改相关材料；以及其他与本次收购有关

的事宜。

（二）上药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新先锋药业为上药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上海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抗生素业务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吕明方先生、张家林先生、陆申先生、

徐国雄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余

５

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

（四）本次关联交易一

／

（一）

／１

、

３

项事宜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

大会批准后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二、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资产

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资产的主体企业包括新亚药业、新华康医药和新先锋药业，其主营品种为头孢呋

辛、头孢哌酮、头孢替安以及头孢米诺等，并拥有包括“亚字”牌、“三花”牌和“四星”牌等一批具有较高知名

度的品牌。

三、关联方介绍

（一）上药集团

名称：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９２

号

注册资本：

３１５

，

８７２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医药产品及其设备装置的制造和销售，从事国内商业批发零售及经国家外经贸

部批准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股权。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药集团总资产为

２

，

１３４

，

３８１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２５６

，

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９６３

，

７２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８

，

７７２

万元。

上药集团持有本公司

３９．９１％

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二）新先锋药业

名称：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９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０２

，

５４０

万元

经营范围：药品的生产，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医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自有

房产租赁，附设分支机构。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权结构： 上药集团持有其

６０．９９％

股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以下简称 “长城公司”） 持有其

３９．０１％

股权。 在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资产重组中，上药集团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药集团向长城公司购买

其所持有的新先锋药业

３９．０１％

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上药集团将拥有新先锋药业

１００％

股权。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新先锋药业尚未完全建立市场化的运营机制，从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来看，新

先锋药业近几年盈利能力较弱，发展步伐受到一定制约，未能实现较好的业绩增长。

新先锋药业资产及财务风险依旧较大，且其产品结构将面临重大调整，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较大，仍

不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和财务要求，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并最大限度地避免同业竞

争，上药集团拟将新先锋药业的股权以及全部资产和业务委托新亚药业进行管理。

新先锋药业最近二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含新亚药业、新华康医药资产和业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２００８

年末

／

度

总资产

２３５

，

４９１．０７ ２３０

，

８０８．８８ ２１７

，

６５６．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

，

７４８．６１ １３

，

１７６．４８ １２

，

１２５．１１

营业收入

１３８

，

９０２．４２ １９８

，

３４１．８２ １８７

，

４３２．３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７２４．３３ ８６２．９８ －１２

，

９２１．８２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亚药业

名称：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１１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９７８

号

注册资本：

３６

，

９９７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原材料、制剂、粉针、片剂、油膏（霜）、胶囊、药用化妆品、滴耳液、化工医药原料及中间体、医

药机械设备、兽药、医用羊肠线、食品、营养保健品、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及销售和自营进出口业务按进出口

章程，医药专业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自有房屋的融物租赁（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上药集团持有其

４６．４９％

的股权，新先锋药业持有其

５０．４１％

的股权，上海浦东新区曹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１０％

的股权。

新亚药业是全国首批

５０

家现代化的、符合

ＧＭＰ

生产要求的综合型制药基地，该司治理较为完善，业

务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

新亚药业最近二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２００８

年末

／

度

总资产

１６０

，

８２２．５８ １５６

，

５３７．１９ １５０

，

８２８．１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１

，

０９６．０４ ５６

，

０６７．４２ ４９

，

０４３．２６

营业收入

７０

，

９８２．５１ ９０

，

４２２．９２ ６７

，

５５０．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０２８．６１ ７

，

０２４．１７ ３

，

９５７．７２

（二）新华康医药

名称：上海新先锋华康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张江路

５８

号

注册资本：

３６

，

９９７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中成药（含参茸银耳）、化学原材料、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化工原料（除

危险品）、医疗器械、保健品、饲料的销售及分装加工，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上药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新华康医药

１００％

的股

权对新亚药业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新华康医药变更为新亚药业的全资子公司。

新华康医药作为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的销售平台，负责新亚药业和新先锋药业生产的医药产品在上

海地区的销售。

新华康医药最近二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２００８

年末

／

度

总资产

３６

，

５５１．１７ ３６

，

７６５．６３ ３８

，

９３６．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４

，

８４８．５６ ２４

，

６８７．７４ ２１

，

２２５．７２

营业收入

３９

，

３５７．７８ １００

，

４２６．９０ １３５

，

１３９．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６０．８２ ３

，

４６２．０２ ６

，

８４６．２８

五、重组后注入上市公司的抗生素资产情况

（一）股权结构图

（二）财务数据

重组后注入上市公司的抗生素资产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模拟备考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２００８

年末

／

度

总资产

１９０

，

９１２．９９ １９３

，

３０２．８３ １８５

，

３６４．９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５

，

９４４．６０ ７８

，

２４３．４８ ６８

，

１３３．７５

营业收入

１０８

，

１７７．２７ １６４

，

０１３．６６ １６８

，

２８０．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５０６．１８ １０

，

１０９．７３ １０

，

１２６．８３

六、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内容：

详见本公告一

／

（一）

（二）定价政策：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出具的沪东洲资评报字第

ＤＺ１００８１１１７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新亚药业和新华康医药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共计为人民

币

１５２

，

４００

万元，该次评估结果尚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按照交易标的新亚药业合计

９６．９％

股权、新华康医药

１００％

股权所对

应的净资产评估值按

１

：

１

定价，总对价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７７８

万元（以评估备案确认值为准）。

（三）决议有效期

本次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内有效。

七、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履行重组承诺，实现上药集团医药资产业务的整体上市

２００９

年，上药集团在上海医药重大资产重组时对广大投资者作出承诺，将最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之前完成对抗生素业务的重组。 通过本次抗生素业务重组，上药集团旗下医药资产业务完成整体上市，有

利于促进国有企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做强做大我国民族医药产业，重振上海医药产业的龙头地位。

（二）解决本公司与上药集团间的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

抗生素业务重组完成后，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全部注入本公司，有利于解决本公司与上药集团在抗生

素业务领域的潜在同业竞争，并减少关联交易。 虽然上药集团仍保留新先锋药业的股权，但根据本公司与

上药集团之间的托管安排，新先锋药业不会与本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关系。

（三）完善本公司现有产品结构，进一步实现本公司医药工业资源的集中集聚

２００９

年，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中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和头孢替安等

３

个产品销售收入过亿，另有包括

头孢呋辛、头孢米诺等多个产品在国内市场排名前列，本次收购将完善本公司现有的产品结构，增加公司

医药工业重点品种，有利于本公司医药工业资源的进一步集中集聚，夯实本公司在抗感染类药物领域的竞

争优势，提升本公司的产品竞争力。

（四）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影响

现将上药集团抗生素业务资产重组前后本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模拟合并财务数据主要内容对比如

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重组前上海医药 重组后上海医药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末

／

度

主要财务数据

总资产

２６４．９７ ２１５．６５ ２７７．１２ ２２７．６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９１．８８ ７９．７２ ８５．４０ ７２．４８

营业收入

２７８．９３ ３１０．７３ ２８９．１０ ３２６．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１．０５ １３．１１ １１．５９ １４．１０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率

５５．５９％ ５３．０４％ ５９．６２％ ５８．２９％

净利润率

３．９６％ ４．２２％ ４．０１％ ４．３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８８％ １６．９６％ １４．６８％ ２０．２６％

注：上表中重组后上海医药财务数据及指标为模拟合并口径，未经审计，仅供参考

八、关于新亚药业托管新先锋药业的相关安排

根据新亚药业与上药集团间的托管协议安排， 本公司依法行使除股权或资产处置权以及收益权外的

其他股东或所有者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或所有者义务。新先锋药业的所有产品均不得直接对外销售，所

有产品均须通过上海医药所拥有的新亚药业或其子公司对外销售。托管期间，标的资产的经营损益仍由上

药集团享有和承担，上海医药因托管所产生的任何费用、成本、负担等亦均由上药集团承担。上海医药不收

取托管费用，托管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九、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曾益新先生、白慧良先生、汤美娟女士、陈乃蔚先生经事前认可，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

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意见，认为：

（一）本次关联交易以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的价值作为最终交易价格的确定

依据，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关联交易重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三）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其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且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

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已认真审阅材料，基于独立判断，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三）审计报告；

（四）评估报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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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0020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在本公司

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闻孙先生主持，公司

9

名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

3

名董事回避

表决。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以传真方

式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近年来，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推进发展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狠抓品牌战略，内销市场销售收

入实现逐年突破。 为进一步拓展美尔雅品牌在内销市场的发展空间，推动美尔雅内销业务做大做强，经公

司经理办公会研究，提出了对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案，拟将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金由现在的

1000

万元增资到

5000

万元，具体方案如下：

目前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元，其中：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

90%

股权；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占

10%

股权。

增资扩股方案是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拟以货币资金单方面按

2010

年

11

月

30

日湖北美尔雅销售有

限公司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进行增资，使增资后的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5000

万

元，另一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此次增资。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增资方案上报、核准的相关工作事宜。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关联董事杨闻孙先生、裴文春先生、程泽林先生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

00

时，时间半天

3

、会议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二）会议议程

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美尔雅品牌在内销市场的发展空间，推动美尔雅内销业务做大做强，经公司董事会研

究，提出了对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案，拟将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现

在的

1000

万元增资到

5000

万元，具体方案如下：

目前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元，其中：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

90%

股权；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占

10%

股权。

增资扩股方案是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拟以货币资金单方面按

2010

年

11

月

30

日湖北美尔雅销售有

限公司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进行增资，使增资后的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5000

万

元，另一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此次增资。

同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增资方案上报、核准的相关工作事宜。

本次会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三）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

2010

年

12

月

28

日

15

：

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和股东的授权代表；

3

、公司聘请的顾问律师。

（四）其他事项

1

、参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2

、登记方法：

（

1

）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托人身份证及身份

证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2

）流通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代码、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出席者，可授

权委托代表出席。 授托人须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身份证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

、登记时间：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请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正常工作日上午

8:30-

11:30

下午

1:30-4:00

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办理登记手续，外地股东也可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以传

真收到时间为准）。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因故未办理出席股东大会登记手续的股东，开会当日可以出席。

4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北省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美尔雅工业园

联系单位：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王黎

邮政编码：

435003

电话：

0714-6360298

传真：

0714-6360298

以上议案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代码：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600107

股票简称：美尔雅 编号：

2010021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0

年

12

月

13

日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如下：

拟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方案，拟将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金由现在的

1000

万元增资到

5000

万元，具体方案如下：

目前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元，其中：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900

万元，占

90%

股权；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00

万元，占

10%

股权。

增资扩股方案是本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拟以货币资金单方面按

2010

年

11

月

30

日湖北美尔雅销售有

限公司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进行增资，使增资后的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5000

万

元，另一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此次增资。

上述议案已经

2010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 由于交易对方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杨闻孙先生、裴文春先生、程泽林先

生均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须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

8

号小区

法定代表人：杨闻孙

注册资本：

26268.46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纺织品、面料、辅料及服装制造加工。 精细化工产品及原料、高新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

财务状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98,

721.21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52,101.06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530.83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系我公司控股股东， 截止到

2010

年

9

月

30

日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持有我公司流通股

7298.2393

万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20.27%

。

三、交易基本内容

1

、基本内容

本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单方面按

2010

年

11

月

30

日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经

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进行增资，使增资后的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

5000

万元，另一

股东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此次增资。

2

、定价基准

按

2010

年

11

月

30

日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司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进行增资。

3

、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本次交易须经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且湖北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不参与此次增

资，故暂不涉及相关标的的金额等相关问题，公司将视该事项的进展情况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推进发展为主线，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狠抓品牌战略，内销市场销售收

入实现逐年增长，此次增资有利于进一步拓展美尔雅品牌在内销市场的发展空间，推动美尔雅内销业务做

大做强。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附件：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3

日董事会《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湖北美尔雅销售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依据客观公正的原则，我们就湖北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北美尔

雅销售有限公司增资事项进行了调查，并审阅有关资料后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是必要的、可行的、合法的

,

也是公开、公平、公正的。

1

、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可以进一步拓展美尔雅品牌在内销市场的发展空间， 推动美尔雅内销业务做大做

强，减少与控股股东美尔雅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 因此，此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健康发展，是必要的。

2

、本次交易的可行性

本次关联交易所投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是可行的。

3

、本次交易的合法性

本次交易已获得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4

、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5

、本次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维护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独立董事对此次交易的判断均以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本独立董事不承担上述资料虚伪性责任。

依据上述资料，本独立董事认为，此项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且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形成同业竞争。

独立董事：夏令敏 谷克鉴 李长爱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

2010-031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以书

面及电话方式发出，并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9

名。分别为：管大源先生、沈志军先生、孔令智先生、程捷先生、李旭华先生、陈贵樟先生、陶久

华先生（独立董事）、张生久先生（独立董事）、杨贵鹏先生（独立董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参与竞拍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

为增加公司经营性土地储备，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由公司控股子公司顺发恒业有

限公司参与近期萧山区国土资源局组织的经营性地块土地使用权竞买活动， 并授权经营层根据具体情

况，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自主选择竞买地块。

表决结果：同意票

9

张，反对票

0

张，弃权票

0

张，表决通过。

鉴于上述竞买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简称：赤 天 化 证券代码：

600227

编号：临

2010－44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第四届三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十一次临时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对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

资金运用进行调整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5

亿元向全资子公司贵州金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金赤化工

"

）进行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08

年

7

月

12

日及

2009

年

4

月

23

日刊登于《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日前，金赤化工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遵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520300000025127

，注册资本由

13

亿元增至

18

亿元，其他工商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保龄宝 股票代码：

002286

公告编号：

2010-040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于

2010

年

10

月

25

日任期届满，为保证

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在公司办公

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代表审议，会议选举贾维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附：

贾维臣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2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

1995

年至

2000

年任禹城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工艺科副科长；

2000

年至

2007

年任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国

际部经理，

2007

年至今任公司国际业务总监，

2008

年至今兼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贾维臣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泰复 公告编号：

2010-028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本公告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上述保证承担连带责任。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1

日公告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中，李兰周先生简历述及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后经核查，李兰周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0

股。现予

更正。

公司对于信息披露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0-037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出售资产概况

2009

年

5

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采用拍卖

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浙江英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

英特物业

"

）

100%

股权。

2010

年

11

月

4

日，转让

标的英特物业

100%

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简称

"

联交所

"

）上市挂牌（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09

年

4

月

10

日、

2009

年

5

月

6

日、

2010

年

11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上）。

二、转让标的拍卖情况

挂牌期满后，本次产权转让转入竞价拍卖程序。

2010

年

12

月

14

日，英特药业收到拍卖人浙江三江

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拍卖成交确认书》，有关情况如下：

㈠成交的拍卖物品：浙江英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

㈡成交价：

45,011

万元

㈢买受人：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㈣拍卖成交价款的支付

拍卖成交价款分二期支付：

1

、首期：买受人须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人民币向联交所指定账户支付拍

卖成交价款的

35%

；

2

、第二期：余款在《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四十五个工作日内全额付至联交所指定账户或委托

人指定账户，并且余款（扣除

3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委托人支付分期付款期间

（指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第六个工作日起至余款付清日期间）的利息。

买受人的

3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中

2500

万元冲抵第二期付款，余下的

500

万元履约保证金作为买受

人履行

"

过渡期损益结算

"

所述义务的履约保证金，该

500

万元履约保证金在买受人按约履行了该项义务

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过渡期损益结算：

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至产权过户日之间，英特物业所产生的损益由委托人承担或享

有，并在产权过户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结清。 过渡期损益依据委托人指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

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审计机构的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㈤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置等办法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5

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 �公告编号：

2010-028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

9

时

30

分起停牌，自相关公告披露后复牌交易。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07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

2010-036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取得单采血浆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12

月

1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收到《重庆市卫生局关于核发华兰生物潼

南县单采血浆站单采血浆许可证的通知》：经审查，华兰生物潼南县单采血浆站达到卫生部《单采血浆基

本标准》、《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和《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的执业登记条件，现准予执业登记

并核发《单采血浆许可证》，采浆区域核定为重庆市潼南县行政区域内，华兰生物潼南县单采血浆站开始

正式采浆。

特此公告。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强生控股 证券代码：

600662

编号：临

2010-025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晚收到中国证监会通知，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审核结果后复牌。 对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公司将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0-031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披露了《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接到

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三钢集团

"

）通知，福建省有关部门正在筹划与三钢集

团股权变动相关的重组事项，本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7

日

13

时起停牌。

经本公司向控股股东三钢集团了解，目前福建省有关部门筹划的与三钢集团股权变动相关的重组事项

仍在商洽中。 由于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15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5

个交易日。 公司承诺：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